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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为例，提出了在课堂教学中将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教学模式。通过比

较法，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不同合同条款的异同之处；通过案例法，让学生充分了解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的工作原理和工作程序。两者的融合，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更全面更深入地掌握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这门课程。通过相关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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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urse of engineering bidding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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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f intergrating comparative method and case-based teaching in classroom teaching is pro-
pos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students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
ties between different contract terms. By the case-based teaching, students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of bidding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enables students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master the course of engineering 
bidding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mod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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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承发包能力和合同管理能力是工程管理人员的核心竞争能力，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所教

授的内容是工程管理专业学生今后从事建设工程领域工作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1]。然而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的传统授课模式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认知学习，教学内容枯燥，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学习效

率低。本文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将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教学

模式。通过教学实践，发现该模式的课堂教学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能使学生更深入更全面地

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介绍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是工程管理专业的专业理论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招投标法

及其相关法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工程招标投标的制度和基本方法，理解专业合同及其示范文本的

主要内容，掌握工程变更及索赔等合同管理工作的原理、程序。具备编制工程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以及编制主要专业合同文件的能力。 

3. 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课堂教学模式 

比较法顾名思义就是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

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在教学之中，通过比较法，能够让学生将有关的

事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区分出来，从而对事物的本质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案例法教学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于 1870 年首创，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案例教学进行研究

应用。案例法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基础，通过呈现案例情境，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引

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掌握理论、形成观点、提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2] 
比较教学法需要通过引导学生比较认识对象，去鉴别其属性同异、地位主次、作用大小、性能优劣、

问题难易以及认识正误深浅，进而去揭示认识对象各自的本质特征，获取对其整体的或规律性的认识[3]。
案例正是最好的引导手段，在比较教学法中通过案例让学生发现事物的异同，进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

展规律，最终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法教学需要教师将学生引导入案例教学情境中，通过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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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间互动，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4]。比较法正是老师引导学生主动沉浸入案例情境，

主动进行互动的有效途径。因此比较法和案例法能够有效融合，贯穿教学过程，达成教学目标。 

3.1. 基于比较法的教学模式 

目前在国内工程领域的施工合同中，主要的通用合同条款有两种：一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

文本)》中的通用合同条款，一种是《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的通用合同条款。为了让学生对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条款的使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教师在讲授合同条款时，会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中

的通用合同条款和《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通用合同条款中相对应的章节进行了比较。 
这两种通用合同条款都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的承发包活动。它们在对承发包人的权力，责任，义务

以及风险分担等方面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它们适用的范围有区别，因此在一些细节方面，它们又

存在不同。 
比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可以用于未经招标的工程项目，这种项目没有中标通知书，

可能也没有工程量清单，所以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中对于合同文件组成的相关条款中，中

标通知书、工程量清单不是必要的组成。而《标准施工招标文件》适用于强制招标项目，因此中标通知

书、工程量清单是其规定的合同文件的一部分。把这两种通用合同条款关于合同文件组成的规定的异同

讲解给学生听，使学生通过比较相关条款的差异，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更加深入理解相关条款为

什么这样规定。 
再比如，两种通用条款在风险分配中，都遵循了风险分配基本原则：即谁能最有效地(有能力和经验)

预测、防止和控制风险，或能有效地降低风险损失，或能将风险转移给其他方面，则应由他承担相应的

风险责任[5]。所以在关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后果的相关条款中，两种条款都规定了由合同当事人分别承担

各自的损失，发包人还需承担工期损失，看管工地、清理修复等费用。但是这两种通用条款在损失的具

体的分配上又略有不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用条款提出“不可抗力由此导致承包人停

工的费用损失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合理分担，停工期间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由发包人承担”，而《标准施

工招标文件》的通用条款提出“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但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照管工程和

清理、修复工程的金额由发包人承担”；两个条款关于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谁承担的规定是有明显区别

的。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的制定者是招标人，绝大部分情况下也就是发包

人，因此其制定的条款会有保护发包人，减少发包人损失的倾向。学生在学习不可抗力的相关条款中，

就能更好的理解风险分配的原则以及根据不同条款如何处理不可抗力事件的造成损失。 

3.2. 融合案例法的教学模式 

在使用比较法进行招投标及合同管理教学的同时，为使学生深入了解如何运用合同条款处理工程索

赔等合同管理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建立虚拟的工程项目，学生自由选择组合，扮演发包人，承包人和

监理人，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或《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签订施工合同，教师虚拟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各种事件：如基坑开挖遇到不利地质条件，主体工程施工遇到百年一遇的暴雨，承包人抢工

期提前覆盖隐蔽工程等。学生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按照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完成工程计量支付、工程

变更、工程索赔等一系列的合同管理工作。学生通过案例了解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熟悉合同管理的日

常工作，深入理解合同条款的含义。同时由于学生按照不同通用合同条款签订了施工合同，学生会亲身

体会到这两种通用合同条款在处理同一工程事件中，在执行程序上，在责任分配上，在索赔费用计算上

既有相同点，又存在许多的不同。从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工程合同的订立必须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同时还需要兼顾效率。学生也认识到在未来的合同管理工作中，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需要仔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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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各种合同条款。通过案例法教学也很好地解决了教师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讲解合同条款，既枯燥无味，

学生又难以理解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合同条款的兴趣，即使在课后，学生也会根据自己扮演

的角色，积极研究讨论合同条款，寻找处理各种工程事件的办法。 
在讲授招投标内容时，我们利用广联达的招标软件进行招标策划、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学生比较不同评标办法，以及改变同一评标办法的具体条款对招标结果的影响，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又加强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在虚拟的工程项目中通过

扮演不同角色，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在实践中比较不同的招标条款和合同条款在处理同一个工程

事件的异同之处，加深对招投标和合同管理课程理论的理解。 

4. 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 

融合了比较法与案例法的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的课堂教学从 2020 年开始实施，从 2018-2022
年的学生测评可以看到，采用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肯定，学生的满意

度评分基本在 98 分以上，而在 2020 年之前该门课程的学生满意度评分基本在 95 分左右(见图 1)。由此

可见，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课程的课堂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stud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2018~2022) 
图 1. 学生满意度评分(2018~2022) 

5. 结语 

总之，工程招投标及合同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随着工程管理行业政策的调整和工程建设领域的变化

也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作为教师，怎样将各种招标方式、各类合同条款的联系与区别及各自的应用场

景传授给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对学生全面了解与掌握相关知识，未来从事与工程承发包，工程合同管

理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将比较法与案例法相融合的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

理课程教学模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此，在未来的教学中，我们也将尝试将这种教学模式推广到工程管理专业的其它课程中，让学生

在案例中了解工程实践，通过比较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升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在未来的工程实践工作中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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